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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单项考核(50 分)

1、2021 年单项市级考核争先创优情况(5 分)。2021 年民

生工作牵头实施单位，得基本分 3 分；按市民生办 2021 年度

考核考评结果，单位单项获得市级考核第一档次项目个数占参

评项目总数比例，计算单位争先创优得分，最高 2 分。2022

年参评单位在 2021 年没有实施项目的得平均分。

2、2022 年单位市级考核争先创优情况(45 分)。依据市

直牵头单位对区直牵头单位年度单项考核分档排名，每相差一

档扣 0.5 分，据此计算单位单项考核得分，满分 10 分。对于

单位实施 2 项(含 2 项)以上民生项目的，各单项考核得分加权

平均后，在此基础上每多实施一项加 1%任务调控系数。各单

位本项最终得分按 45 分折算计分。

若在 2022 年度全区民生工作考核考评结束前，单项市级

考核考评没有结束，则各参评单位均得 45 分。

(二)综合考核(35 分)

1、组织实施(14 分)

(1)启动实施(3 分)。及时召开启动会得 0.5 分；分项出

台实施办法得 0.5 分；签订目标责任书得 0.5 分；及时分解下

达任务计划得 0.5 分；项目及时开工得 1 分，开工不及时，每

一项扣 0.2 分。

(2)调度推进(2 分)。单位召开内部调度(或推进)会不少

于 2 次，召开乡镇街调度(或推进)会不少于 2 次。每少一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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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 0.5 分。

(3)宣传工作(4 分)。按照《六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

工程宣传工作的意见》(民生办〔2020〕4 号)文件，采取多种

形式宣传并取得实效得 1 分；参加集中宣传月活动得 1 分；在

全区率先创新宣传方式并取得实效得 1 分；通过报刊及其他媒

体开展民生工作实施成效总结性宣传得 1 分。

(4)相关机制(1 分)。落实民生工作联络员制度得 0.2 分；

落实民生信息特约信息员制度得 0.2 分；及时成立(或调整)

民生工作领导组得 0.2 分；及时完成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编报

得 0.2 分；民生工程项目在网站及时公开，且符合要求得 0.2

分。

(5)工作创新(4 分)。创新开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工作

举措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、鲜活做法，得到中央、省、市级政

府或部门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中央级每项 1 分、省级每项

0.5 分、市级每项 0.3 分，同一项工作被多个层级表彰认可、

推广宣传的，可累计计算分值，本项最高得分 4 分。

2、基础工作(15 分)

(1)数据库建设(1 分)。按时报送得 1 分；报送不及时扣

0.5 分；报送质量不高，每发现一处问题且未及时补录完善的，

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(2)工作信息(3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3)图绘民生(2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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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基层话民生(3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5)特约信息员信息(1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6)报表报送(1 分)。根据每月报送情况折合计分。其中：

及时报送最高得 0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0.5 分。

(7)进度图片(1 分)。根据市民生办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其中：及时报送最高得 0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0.5 分。无任

务单位的平均分。

(8)专项工作(3 分)。根据中心年度专项工作通知和要求，

按各单位完成专项工作时间和质量折合计分。其中：按时完成

最高得 1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1.5 分。

3、监督检查(3 分)

(1)单位开展监督检查(1 分)。全年开展民生项目监督检

查不少于 2 次得 0.25 分；有反馈通报“问题清单”得 0.25

分；有《整改销号清单》和《整改报告》得 0.25 分；整改任

务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得 0.25 分。

(2)监督检查整改情况(2 分)。在上级政府和部门，以及

区级民生项目监督、检查和暗访中反馈通报问题，能按质按量

按时完成整改销号得 2 分。未制定《整改清单》或清单内容不

完整扣 0.5 分；未按时完成整改任务每一项扣 0.2 分，扣完 1

分为止；未报送《整改报告》或报告不规范扣 0.5 分。

4、项目进度(3 分)

(1)进度推进(1.5 分)。按照《六安市 2022 年 20 项民生



- 5 -

实事进度安排表》(民生办〔2022〕7 号)文件，单位实施项目

按月达到规定进度得 1.5 分，月度被上级政府和部门进度通报

一次扣 0.3 分，扣完为止。

(2)项目完成(1.5 分)。单位实施的民生工作按照《目标

责任书》完成任务得 1.5 分，有 1 个项目未全部完成不得分。

(三)绩效评价(5 分)

认真落实民生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得 2 分；自评结果在网站

公示得 2 分。在省、市、区开展民生工作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

中，出现问题扣 1-3 分。单位实施项目代表市、区参加上级绩

效考评工作，获县区前三名得 1 分。

(四)社情民意调查(5 分)

以省、市、区开展年度民生工作社情民意调查结果，按 1：

1：3 比例折合计分。

(五)违纪违规行为曝光(5 分)

民生工作实施过程中有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不得分，年度

不评优；被各级纪检监察部门、审计部门、财政部门，以及主

流媒体反映曝光的民生工作违纪违规问题，经查属实的一次扣

1 分，扣完为止。相关情况由区纪委监委驻参评单位纪检监察

组组长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二、乡镇街

按照单项考核、综合考核、绩效评价、社情民意调查及违

纪违规行为曝光等方面综合评分，总分 100 分。考核工作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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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委、区民生工程服务中心(以下简称“中心”)负责组织实

施。

(一)单项考核(40 分)

依据年度民生工作《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》内容，在各乡

镇街行政区划内实施的各项民生工作，其涉及到的区直牵头部

门年度考核考评得分(仅计算单项考核和绩效评价得分)加权

平均，再增加任务调控系数(每增加一项加 0.5%)后，按 40 分

折算确定各乡镇街最终单项考核得分。

(二)综合考核(40 分)

1、组织实施(18 分)

(1)启动实施(5 分)。及时召开启动会得 1 分；签订目标

责任书得 1 分；落实联络员制度得 1 分；落实民生信息特约信

息员制度得 1 分；及时成立(或调整)民生工作领导组得 1 分。

(2)调度推进(3 分)。乡镇街召开内部调度(或推进)会不

少于 3 次，每少一次扣 1 分。

(3)宣传工作(4 分)。按照《六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

工程宣传工作的意见》(民生办〔2020〕4 号)文件，采取多种

形式宣传并取得实效得 1 分；参加集中宣传月活动得 1 分；在

全区率先创新宣传方式并取得实效得 1 分；通过报刊及其他媒

体开展民生工作实施成效总结性宣传得 1 分。

(4)宣传投入(3 分)。民生工作宣传经费投入 2 万元(含)

以下得 1 分；2-4 万元(含)得 2 分；4 万元以上得 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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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工作创新(3 分)。创新开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工作

举措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、鲜活做法，得到中央、省、市级政

府或部门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中央级每项 1 分、省级每项

0.5 分、市级每项 0.3 分，同一项工作被多个层级表彰认可、

推广宣传的，可累计计算分值，本项最高得分 3 分。

2、基础工作(16 分)

(1)工作信息(4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2)图绘民生(2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3)基层话民生(4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4)特约信息员信息(2 分)。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(5)专项工作(4 分)。根据中心年度专项工作通知和要求，

按各单位完成专项工作时间和质量折合计分。其中：按时完成

最高得 2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2 分。

3、监督检查(3 分)

(1)乡镇街开展监督检查(1 分)。全年开展民生工作监督

检查不少于 2 次得 0.25 分；有反馈通报《问题清单》得 0.25

分；有《整改销号清单》和《整改报告》得 0.25 分；整改任

务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得 0.25 分。

(2)监督检查整改情况(2 分)。在上级政府和部门，以及

区级民生项目监督、检查和暗访中反馈通报问题，能按质按量

按时完成整改销号得 2 分。未制定《整改清单》或清单内容不

完整扣 0.5 分；未按时完成整改任务每一项扣 0.2 分，扣完 1



- 8 -

分为止；未报送《整改报告》或报告不规范扣 0.5 分。

4、项目进度(3 分)

(1)进度推进(1.5 分)。按照《六安市 2022 年 20 项民生

实事进度安排表》(民生办〔2022〕7 号)文件，单位实施项目

按月达到规定进度得 1.5 分，月度被上级政府和部门进度通报

一次扣 0.3 分，扣完为止。

(2)项目完成(1.5 分)。单位实施的民生工作按照《目标

责任书》完成任务得 1.5 分，有 1 个项目未全部完成不得分。

(三)绩效评价(5 分)

认真落实民生项目绩效自评得 4 分；在省、市、区开展民

生工作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中，出现问题扣 1-3 分；单位实施

项目代表市、区参加上级绩效考评工作，获县区前三名得 1

分。

(四)社情民意调查(10 分)

以省、市、区开展年度民生工作社情民意调查结果，按 3：

3：4 比例折合计分。

(五)违纪违规行为曝光(5 分)

民生工作实施过程中有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不得分，年度

不评优；被各级纪检监察部门、审计部门、财政部门，以及主

流媒体反映曝光的民生工作违纪违规问题，经查属实的一次扣

1 分，扣完为止。相关情况由各乡镇街纪委负责人签字、盖章

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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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金安区 2022 年度民生工作考核考评表(区直部门)
考核项目

分

值
评 分 标 准

得

分

备

注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单项

考核

(50 分)

2021 年单项市级考核

争先创优情况
5

2021 年民生工作牵头实施单位，得基本分 3分；按市民生办 2021 年度考核考评结果，

单位单项获得市级考核第一档次项目个数占参评项目总数比例，计算单位争先创优得

分，最高 2分。2022 年参评单位在 2021 年没有实施项目的得平均分。

2022 年单项市级考核

争先创优情况
45

依据市直牵头单位对区直牵头单位年度单项考核分档排名，每相差一档扣 0.5 分，据此

计算单位单项考核得分，满分 10 分。对于单位实施 2项(含 2项)以上民生项目的,各单

项考核得分加权平均后,在此基础上每多实施一项加 1%任务调控系数。各单位本项最终

得分按 45 分折算计分。若在 2022 年度全区民生工作考核考评结束前，单项市级考核考

评没有结束，则各参评单位均得 45 分。

综合

考核

(35 分)

组织

实施

(14 分)

启动实施 3
及时召开启动会得 0.5 分；分项出台实施办法得 0.5 分；签订目标责任书得 0.5 分；及

时分解下达任务计划得 0.5 分；项目及时开工得 1分，开工不及时，每一项扣 0.2 分。

调度推进 2
单位召开内部调度(或推进)会不少于 2次，召开乡镇街调度(或推进)会不少于 2次。每

少一次，扣 0.5 分。

宣传工作 4

按照《六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宣传工作的意见》(民生办[2020]4 号)文件，采

取多种形式宣传并取得实效得 1分；参加集中宣传月活动得 1分；在全区率先创新宣传

方式并取得实效得1分；通过报刊及其他媒体开展民生工作实施成效总结性宣传得1分。

相关机制 1

落实民生工作联络员制度得 0.2 分；落实民生信息特约信息员制度得 0.2 分；及时成立

(或调整)民生工作领导组得 0.2 分；及时完成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编报得 0.2 分；民生

工程项目在网站及时公开，且符合要求得 0.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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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
分

值
评 分 标 准

得

分

备

注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综合

考核

(35 分)

组织

实施

(14 分)

工作创新 4

创新开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工作举措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、鲜活做法，得到中央、省、

市级政府或部门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中央级每项 1分、省级每项 0.5 分、市级每项

0.3 分，同一项工作被多个层级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可累计计算分值，本项最高得

分 4分。

基础

工作

(15 分)

数据库建设 1
按时报送得 1分；报送不及时扣 0.5 分；报送质量不高，每发现一处问题且未及时补录

完善的，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工作信息 3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图绘民生 2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基层话民生 3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特约信息员

信息
1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报表报送 1 根据每月报送情况折合计分。其中：及时报送最高得 0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0.5 分。

进度图片 1
根据市民生办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其中：及时报送最高得 0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0.5

分。无任务单位得平均分。

专项工作 3
根据中心年度专项工作通知和要求，按各单位完成专项工作时间和质量折合计分。其中：

按时完成最高得 1.5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1.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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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
分

值
评 分 标 准

得

分

备

注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综合

考核

(35 分)

监督

检查

(3 分)

单位开展督

查暗访
1

全年开展民生项目监督检查不少于 2次得 0.25 分；有反馈通报“问题清单”得 0.25 分；

有《整改销号清单》和《整改报告》得 0.25 分；整改任务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得 0.25 分。

监督检查整

改情况
2

在上级政府和部门，以及区级民生项目监督、检查和暗访中反馈通报问题，能按质按量

按时完成整改销号得 2分。未制定《整改清单》或清单内容不完整扣 0.5 分；未按时完

成整改任务每一项扣 0.2 分，扣完 1分为止；未报送《整改报告》或报告不规范扣 0.5

分。

项目

进度

(3 分)

进度推进 1.5

按照《六安市 2022 年 20 项民生实事进度安排表》(民生办[2022]7 号)文件，单位实施

项目按月达到规定进度得 1.5 分,月度被上级政府和部门进度通报一次扣 0.3 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项目完成 1.5
单位实施的民生工作按照《目标责任书》完成任务得 1.5 分,有 1 个项目未全部完成不

得分。

绩效评价(5 分) 5

认真落实民生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得 2分；自评结果在网站公示得 2分。在省、市、区开

展民生工作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中，出现问题扣 1-3 分。单位实施项目代表市、区参加

上级绩效考评工作，获县区前三名得 1分。

社情民意调查(5 分) 5 以省、市、区开展年度民生工作社情民意调查结果，按 1：1：3比例折合计分。

违纪违规行为曝光(5 分) 5

民生工作实施过程中有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不得分，年度不评优;被各级纪检监察部门、

审计部门、财政部门，以及主流媒体反映曝光的民生工作违纪违规问题，经查属实的一

次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相关情况由区纪委监委驻参评单位纪检监察组组长签字、盖章确

认。

总分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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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金安区 2022 年度民生工作考核考评表(乡镇街)

考核项目
分

值
评 分 标 准

得

分

备

注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单项考核(40 分) 40

依据年度民生工作《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》内容，在各乡镇街行政区划内实施的各项民生工作，其

涉及到的区直牵头部门年度考核考评得分(仅计算单项考核和绩效评价得分)加权平均，再增加任务

调控系数(每增加一项加 0.5%)后，按 40 分折算确定各乡镇街最终单项考核得分。

综合

考核

(40 分)

组织

实施

(18 分)

启动实施 5
及时召开启动会得 1 分；签订目标责任书得 1 分；落实联络员制度得 1分；落实民生信息特约信息

员制度得 1 分；及时成立(或调整)民生工作领导组得 1 分。

调度推进 3 乡镇街召开内部调度(或推进)会不少于 3 次，每少一次扣 1 分。

宣传工作 4

按照《六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宣传工作的意见》(民生办[2020]4 号)文件，采取多种形式

宣传并取得实效得 1分；参加集中宣传月活动得 1 分；在全区率先创新宣传方式并取得实效得 1分；

通过报刊及其他媒体开展民生工作实施成效总结性宣传得 1 分。

宣传投入 3 民生工作宣传经费投入 2 万元(含)以下得 1 分；2-4 万元(含)得 2分；4 万元以上得 3 分。

工作创新 3

创新开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工作举措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、鲜活做法，得到中央、省、市级政府

或部门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中央级每项 1 分、省级每项 0.5 分、市级每项 0.3 分，同一项工作

被多个层级表彰认可、推广宣传的，可累计计算分值，本项最高得分 3 分。

基础

工作

(16 分)

工作信息 4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图绘民生 2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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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
分

值
评 分 标 准

得

分

备

注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综合

考核

(40 分)

基础

工作

(16 分)

基层话民生 4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特约信息员

信息
2 根据每月通报结果折合计分。

专项工作 4
根据中心年度专项工作通知和要求，按各单位完成专项工作时间和质量折合计分。其中：按时完成

最高得 2 分，完成质量最高得 2 分。

监督

检查

(3 分)

乡镇街开展督

查暗访
1

全年开展民生工作监督检查不少于 2次得 0.25 分；有反馈通报《问题清单》得 0.25 分；有《整改

销号清单》和《整改报告》得 0.25 分；整改任务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得 0.25 分。

监督检查整改

情况
2

在上级政府和部门，以及区级民生项目监督、检查和暗访中反馈通报问题，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整

改销号得 2分。未制定《整改清单》或清单内容不完整扣 0.5 分；未按时完成整改任务每一项扣 0.2

分，扣完 1 分为止；未报送《整改报告》或报告不规范扣 0.5 分。

项目

进度

(3 分)

进度推进 1.5
按照《六安市 2022 年 20 项民生实事进度安排表》(民生办[2022]7 号)文件，单位实施项目按月达

到规定进度得 1.5 分,月度被上级政府和部门进度通报一次扣 0.3 分，扣完为止。

项目完成 1.5 单位实施的民生工作按照《目标责任书》完成任务得 1.5 分,有 1 个项目未全部完成不得分。

绩效评价(5 分) 5
认真落实民生项目绩效自评得 4 分；在省、市、区开展民生工作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中，出现问题

扣 1-3 分；单位实施项目代表市、区参加上级绩效考评工作，获县区前三名得 1 分。

社情民意调查(10 分) 10 以省、市、区开展年度民生工作社情民意调查结果，按 3：3：4 比例折合计分。

违纪违规行为曝光(5 分) 5

民生工作实施过程中有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不得分，年度不评优;被各级纪检监察部门、审计部门、

财政部门，以及主流媒体反映曝光的民生工作违纪违规问题，经查属实的一次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相关情况由各乡镇街纪委负责人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总分 100


